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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一 

作者：高敏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1-4 22:33:04发布)  阅读297次 

    【英文标题】Reading notes of Changsha Zhoumalou bamboo strips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52, China 

【内容提要】长沙走马楼出土的简牍已部分整理发表。简牍内容涉及历史年号复杂，定名

“长沙走马楼简牍”是合适的。简牍内容可证孙吴未奉魏国黄初年号。《三国志·魏书·文
帝纪》的有关记载符合历史事实。走马楼简牍中的建安纪年与《建康实录·太祖纪》的建安
纪年完全符合。简牍还反映出孙吴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而无户调之制的实行。 

【英文摘要】The bamboo strips excavated in Changsha Zhoumalou have beenpartly 
classified and published. The name "Changsha Zhoumaloubamboo strips" is suitable 
owing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history chronology it involved.  The 
bamboo strips alsoverified Shunwu Empire hadn't revered the "Huangchu" title 
ofWei Empire, accordingly the records in "History of the ThreeKingdoms" conformed 
to the historical events.  That twoJian'an chronologies are identical both in the 
bamboo stripsand in "Actual records of Jiankang Emporer" gives evidencethat 
Shunwu Empire had the revenue of Kou (from the adolescent) and Shuan (from the 
adult)  instead of the practice ofrevenue system of Hu (from the whole family). 

【关 键 词】走马楼简牍/建康实录/口钱与算赋/户调 

  Zoumalou bamboo  strips/actual  records  of  Jiankang Emporer/revenue of 
kou and suan/revenue of hu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0）
03—0095—05 

  1996年7月至12月，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对长沙市走马楼的古井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

了大批简牍。《文物》1999年第5 期发表了《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
报》）， 摘要报导了已经整理的一万枚简牍中的部分内容，令人振奋不已。听说文物出版
社也已出版长沙走马楼简牍中已整理的一万枚简牍的释文，我虽已订购此书，但久待不
至。因此，只能就《简报》及同期《文物》所刊《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一文所
公布的部分简牍内容（以下简称《新收获》）谈些读后初步感觉。 

      一、定名“长沙走马楼简牍”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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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物》杂志正式公布这批简牍之前，报纸已作过多次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大都
称这批简牍为“长沙走马楼吴简”。这次公布已整理的万枚简文，取消了“吴简”的称
谓，只笼统地称为走马楼简牍，不确定其时代属性。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些不妥，实际上却

是很具科学性的作法。原因在于长沙走马楼古井中出土的简牍多达10万余枚，目前已经整
理者仅万枚，远不是出土简牍的全部，时代的确定，只有等全部简牍整理完毕才有可能。
何况仅据目前已整理万枚简牍的情况而言，已经先后出现了建安、黄武、黄龙和嘉禾四个
年号，后三个虽属于孙吴年号，但建安属于东汉献帝年号，如定名为吴简，则不能反映建
安时期；定名为汉简，又不能概括吴简情况。更有未整理的九万余枚简牍，一旦整理出
来，又安知不会出现更多的建安年号或建安之前的年号？出现嘉禾以后的年号也有可能。
总之，其中汉简与吴简的比重难以判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定名为“长沙走马楼简牍”，
避开时代的确定，乃是十分明智的作法，可免作茧自缚之苦。 

      二、孙吴未奉魏国黄初年号 

  《新收获》一文以长沙走马楼简牍中出现的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及建安二十

七年等东汉献帝年号的事实，去证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云孙权在魏黄初二年（公

元221 年）八月“自魏文帝践阼，（孙）权使命称藩”之后，并没有奉魏文帝黄初年号。
《吴主传》的所谓孙权“称藩”于魏，只是陈寿以魏为正统的粉饰之词，对孙权而言，所
谓“称藩”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运用，并用以纠正万斯同在《三国大事年表》中谓孙权于魏
黄初元年已奉魏黄初年号之误，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该文作者却忘记了征引《建康实

录》去进一步证明文献所载与简牍所记的共同之处。《建康实录》卷1 《太祖纪上》记孙
权自立年号之前所作所为时，一连使用了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建安二十七年及
建安二十八年等纪年，却一个黄初年号也未出现过。除此之外，《建康实录》还在建安二
十五年条云：“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孙）权江东犹称建安。”证以长沙走马
楼简牍纪年情况，《建康实录》所云是完全正确的。这样不是更可收文献记载与简牍所记
互相印证之效吗？ 

      三、走马楼简牍的建安纪年同《建康实录·太祖纪》的建安纪年完全符合 

  关于东汉末年与曹魏黄初初年的纪年问题，《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文帝纪》及

《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是这样记述的： 

  《武帝纪》云：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午“王（指曹操）崩于洛阳，年六十
六。” 
  《文帝纪》云：“太祖崩，（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
元年。” 
  又云：同年十月，曹丕即帝位，“改延康为黄初。” 

  《吴主孙权传》云：“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为丞相、魏王，改为
延康元年。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
蜀。……十一月，（曹丕）策命（孙）权曰：……今封君为吴王。”《资治通鉴》所载与

上全同。据此，知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初为建安二十五年；这年的正月到9月为汉献帝延康元

年；这年的10 月以后为黄初元年，亦即公元220年这一年先后有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 献
帝延康元年和魏文帝黄初元年三个前后相承的年号。《资治通鉴》从之，自此之后，无不
以此为据者。 

  但是，疑问终于发生了。这就是唐人许嵩在其《建康实录》中提出的不同于上述的纪

年。《建康实录》卷1《太祖纪》是这样说的：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王曹操薨，太子丕即帝位，改汉建安为延康元年。……
明年冬十月，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孙）权江东犹称建安。 

  （建安）二十六年，其年始置丹杨郡，自宛陵于建业。 

  （建安）二十七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即黄初二年也。……冬十一月，魏使邢贞
至，策命权九锡，为吴王。 

  （建安）二十八年……冬十一月，权就吴王位于武昌，大赦，改年号为黄武元年。按
照《建康实录》的这些记述，较之《三国志》所云曹丕改元黄初、刘备称帝、曹丕封孙权
为吴王及孙权改黄武年号等事件均推迟了一年。唐人许嵩撰写《建康实录》时，无疑看到
了《三国志》一书，何以其所记年代与《三国志》如此不同呢？如果他毫无所据，岂能胡



说如此。应当说《建康实录》所说年代是值得注意的。然而，由于有《三国志》及《资治
通鉴》等书的明确记载，以致长期以来无人注意到《建康实录》同《三国志》的不同纪年
处，无形中把《建康实录》的上述纪年视为错误，不予理睬。今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出土，
又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了。试看《新收获》一文所征引的下列简牍： 

  入吏所备船师梅朋建安廿五年折咸米 
  六斛         （6—2263；图一：2） 

    入吏番观所备船师 建安廿七年折 
  咸米四斛       （6—2277；图一：4） 

    入□乡使卒建安廿六年限米廿四斛□ 
             （6—1843；图一：3） 

  其二斛八斗税昭勉□□陈晋黄武元年 
  米       （6—2278） 

这里的四枚简牍所记，结合其它简牍能说明许多问题，这里不论其它，单讲其建安纪年的
内容，除了如上所述可以证明孙权未奉魏文帝黄初年号之外，还可以证明《建康实录》的
上述纪年是有根据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上列二、四枚简牍所记看出。此二简，从其编
号来看，显然是前后相连的。第二简言建安二十七年，第四简云黄武元年，这表明黄武元
年是同建安二十七年前后衔接的，《新收获》一文的作者也有此看法。既然如此，这就同
《建康实录》所云建安二十八年十一月孙权“改年号为黄武元年”相合。正因为建安二十
八年十一月孙权已改建安二十八年为黄武元年，故《建康实录》在建安二十八年之后就称
黄武二年，而以黄武元年代替了建安二十八年的纪年，也正如上引竹简之以黄武元年代替

建安二十八年的纪年一样。这样一来，表明走马楼竹简所载纪年，同《建康实录·太祖纪》
的纪年是相同的。以简证史，应当说《建康实录》所载是有根据的和正确的，《三国志》
的纪年反而成了问题。按照走马楼简牍与《建康实录》的记载，下列诸事的年代应为： 

  曹丕改延康为黄初年号，在公元221年，而非220年。刘备称帝于蜀在公元222年，而

非221年。曹丕封孙权为吴王亦在公元222年，而非221年。 

  如果说《三国志》所载诸事年代不误，则《建康实录》与地下简牍所载又作何解？因
此，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迫使我们必须作出回答。 

      四、孙吴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而无户调之制 

  在讨论孙吴的算赋征收之制时，有必要先明白算赋制度的简略演变过程。 

  算赋，属于用于军事性质的人口税，谓之“赋”或“军赋”，始于秦国及秦王朝时

期。《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史记·商君列传》谓商鞅变法中有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规定。这里两次提到的“赋”，虽无“军赋”、“算

赋”之名，却同《史记·六国年表》中所云秦简公七年的“初租禾”之为田亩税明显不同，

故知其应为军赋或算赋。《后汉书·南蛮传》载秦昭王为优待射杀白虎之夷，与夷人约：

“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可见算赋之名昭王时期已正式出现。《汉书·晁错传》载
错于文帝时上书，道及“秦之发卒”、“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进一步证明秦有算
赋征收之制。到了汉代，继承秦制，汉高祖四年即令“初为算赋”。自此之后，汉代史籍
屡有记载，而且与征之于未成年人的“口钱”并征。新近出土的江陵凤凰山十号汉简中的
四、五号木牍，记载了市阳里征收口钱、算赋的人员、办法及数量和当利里的每年每月
“定算”等情况，不仅确证汉代有口钱、算赋并征之制，而且大大丰富了有关事实。

（注：详见《文物》1974年第6期《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发掘简报》、 《文物》同期裘锡
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及拙作《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
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一文，中华书局《文史》第二十辑，后收入《秦汉史探讨》一

书，1998年9 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东汉又承西汉之制，依然实行口钱、算赋并征的
人口税政策，一直到东汉末年才发生以“户调”取代口钱、算赋的人口税制度的巨变。大

约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八、 九月之后和建安五年二月之前这段时期里，第一次出现
了李通执行曹操制定的“新科”以“调绵绢”为内容的“急录户调”之事（注：详见拙著

《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一书中的《曹魏租调制度拾零》一文所考，1987年10月人
民出版社出版。），“户调”一词斯为始见。到了建安五年十月以后不久，又有了合田租
与户调于一体的新税制；建安九年九月，曹操在平定了冀州之后，就正式把先行于兖、豫



二州的新税制推广及于冀州地区，这便是“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的

新的租调制[1]。 其中“调”的部分，就是“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因系按户征收实
物，故名之为“户调”，而且成了一个固定名词，有明确内涵，从此以后不再征收口钱与
算赋，因为“户调”已经取代了它的地位。 

  既然曹操已于建安年间率先改变按人口征收的口钱、算赋制度为按户征收绢、绵等实
物的“户调制”，那么，东吴与西蜀是否也有此改变呢？这是研究魏晋南北朝经济史者长
期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从现存文献中，根本找不到东吴与西蜀的“户调”之名。文献中
虽有“调发”、“调赋”、“赋调”、“征调”等用词，但“调”字多为动词而非名词，
即使有的“调”可以作名词理解，也无法断定其就是按户征收绢、绵的“户调”。反之，
如果孙吴没有实行曹操式的“户调”制，那么就应当仍是实行口钱、算赋征收之制，可是
文献中又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或则对东吴、西蜀是否存在户调制
或口钱、算赋制问题闭口不言，或则据旁证材料加以推测。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就曾

据《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所云：“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
输租布于郡耳”的话，认为这里的“租”是指“田租”，“布”是指口钱、算 赋的折纳

物，意即江南地区也发生了改口钱、算赋制为户调制的变化。[2]我在撰写《魏晋南北朝经

济史》时，也曾根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孙皓传》天玺元年（公元276 年）条所云：
“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詠不出算缗，就所在斩之，徇首诸郡”，推断孙吴仍在实行
口钱、算赋制度。因为这里的“算缗”，都是出自老百姓。同条注引《江表传》云：“浚
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无资粮，表求赈贷。（孙）皓谓浚欲树私恩，遣人枭首。”可见
车浚、张詠之“不出算缗”，是因为请求减免老百姓负担所致，显然是允许老百姓不出算
赋，故无钱上缴。孙皓认为车浚是“欲树私恩”，益见其减免老百姓算赋的负担。当时减
免者有会稽、湘东二郡，孙皓以车浚之首徇“诸郡”，意在警告全国，可见原来征收算赋
的范围甚广。因此，我作出了东吴末年还有不少地区在征收算赋之制的推断，并进而指

出：“以此言之，则东吴无户调之制，仍实行汉代的口钱、算赋之制。”[3](P464)今据长
沙走马楼简牍， 表明我的这个推断是符合实际的。 

  走马楼简牍之涉及算赋征收者甚多，这里只需要摘引下列一组竹简就足以证明之： 

    妻大女□年廿五 算一肿两足复 
              （9—3067） 

    富贵里户人公乘李平年廿廿□ 算一 盲右目复        （9—3075；图

三：1） 

  子公乘客年廿八 算一苦腹心病复 
              （9—3075；图三：2） 

  高平里户人公乘鲁开年卅二，算一刑 
  左手复         （9—3017；图三：2） 

  雷黑嫂大女杷年卅三 算一刑右足复 
              （9—2880） 

  常迁里户人公乘何著年五十四 算一 
  刑两足复    （9—2950） 

  子公乘生年廿三 算一真吏复 
              （9—3346） 

  谷阳里户人公乘郑*[上龍下田]年卅六 算一 
  给州吏复        （9—3323；图三：3） 

  《新收获》一文认为这八枚竹简所载较其它有关算赋的竹简多“复”及“算一”两个
特点，并谓此处之“‘复’，意为免役，‘算一’属于口算”。实则，免税、免役都可以

叫“复”。此处之“复”，不是免役，而是免除算赋。前引《汉书·晁错传》所谓“不得一
算之复”的“复”，就正是这个意思。史籍中称免税为“复”者不少，不用悉举。这八枚
竹简所记，应是免除算赋的名籍。此名籍有残缺，至少第一简前缺户主一简。这些人免除
算赋的原因各不相同，或因“两足肿”，或因“盲右目”，或因“苦腹心病”，或因“刑
左手”、“刑右足”和“刑两足”，还有的因是“真吏”和“给州吏”。总起来说，是对



病者、残者实行免除算赋的优待。只有后二简是“吏”户免除算赋。我们知道，“吏”户
是当时的一种特殊服役者，他们被另立户籍，谓之“吏”籍，一旦隶于吏籍，便得世代为

“吏”，全家服重役，而且父死子继。《三国志·吴书·三嗣主孙权传》永安元年（公元258 
年）十一月诏所云：“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为重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吏，既出限
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
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这八枚竹简所登记的八人，都属于成年人，故所复之

算均为一算，这同《汉书·惠帝纪》六年条注引应劭所云《汉律》“人出一算”的规定是一
致的，这表明孙吴之所以仍实行汉的算赋之制，也同它们的不奉魏文帝纪年的用心一样，
以示对曹氏政权的反抗之意。后来孙、刘联盟之所以能缔结，应当说同吴、蜀有共同的政

治倾向性息息相关。再据《新收获》一文所引“入都乡口算钱二百一十”（5—1623 ）和

“入南乡佃丘王□嘉禾二年口算钱一万三千”（1—39）等简，更证明东吴不仅实行汉代的
算赋制度， 而且也是口钱与算赋并征，合称之为“口算”钱。孙吴征收的算赋，“一算”
实为多少钱不详，但“一算”是一个固定的计量单位这一点，与汉制无别，故简文时有
“算一”、“算二”及“算三”、“算四”之称。在汉代，一般都认为一算为一百二十
钱。但据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算赋之征收，首先要按以里为单位的人口数“定
算”；定算之后，就按月多次征收，每次只征收一算的一部分，或为八钱、九钱，或为十
钱、廿六钱、卅五钱和卅六钱，直到征够一算的定额为止。如此计算，市阳里在文景时期

的一算应为227 钱或更多（注：《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
期。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6期。 高
敏：《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秦汉史探讨》，中

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版。），而不是《新收获》一文所说“每算钱数不等，少则八
钱，多则卅六钱”。后来如何演变为每算一百二十钱，尚不清楚，但一百二十钱为一算，
已经入了《汉律》，估计变化不会很大了。那么，孙吴时期的一算，也有可能是一百二十
钱。 

  既然孙权时期明确地实行了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那么作为取代口钱、算赋制度的
“户调”制就不可能实行。因为二者是同一种税，区别在于一按人口数量与年龄的不同征
收现金，一按户征收绢、绵等实物而已。但是，《新收获》一文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东
吴孙权时期存在“户调”的征收之制，亦即口钱、算赋的征收与户调的征收同时并存。当
他们引用走马楼简牍论证孙权时期有“户调”时，却不见一枚简牍中有“户调”二字者。
他们用以证明孙权时有“户调”之制的简牍，就是 
  附图  
  三简， 

此外有“调鹿皮”、“调麂皮”、“调水牛皮”等等提法。于是，他们就据此得出结论：
孙权时期实行了“户调”制度。其实他们所引用的这些简文中的“调”几乎无一例外属于
动词，是调发、征调、调运之意，而不是作固定名词的户调之调。关于这一点，唐长孺先
生早已作过精辟的考证，他从两汉史籍中许多作动词用的“调”字用法的演变中，悟出了

户调之调的由来。[4] 如果说这种作动词的调也属于户调的话，那么早在两汉就已经有户调
制了，更何待曹魏时期和孙权时期呢？何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户调制的同时，除固定
内容与数量的“户调”之外，还经常出现各种“横调”与“杂调”，这完全是利用暴力巧
取豪夺，与正常的户调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新收获》一文所引简文，正属于这
种“横调”与“杂调”，而非正常的户调。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户调”制作为一种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新税制，是有其生命
力的，孙吴政权迟早也会改口钱、算赋制度为户调制，至于孙吴的这种改变在何时出现和
何时完成，还需要在未经整理的九万余枚简牍的公布后才可确定。至于西晋时期，它已通
过“户调之式”的法律形式确定了户调制的统一模式，也许其中就吸收了孙吴末年的户调
制内容。总之，这是将来的事，需要研究才能解决！ 

  收稿日期：2000—02—12 

【参考文献】 

  [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M］. 
  [2]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A］.魏晋南北朝史论丛［C］. 
  [3]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A］.魏晋南北朝史论丛［C］. 

  
【作者简介】高敏，郑州大学 历史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52 



  高敏（1927—），男，湖南省桃江县人，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秦
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侧重经济史、兵制史与简牍学研究。 

出处：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03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

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opyright © 2002 2003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phpArticle modified by tphs Version 2.0 


